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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助理員 許睦妍

電話：03-3322101#7471

電子信箱：10049522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100134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附件四 (376735100E_111001342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師鐸獎獲獎人員涉「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

動實施要點」第3點第4款消極條件之相關處理程序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2月14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12600350號函

及「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

辦理。

二、考量師鐸獎係由教育部頒發之教師最高榮譽獎項，獲獎人

員之行為及表現皆為全體教育人員之楷模及榜樣，依據本

要點第8點第2款規定，經遴薦獲獎人員，有不實或舛錯

者，應撤銷其資格；其獲獎後有第3點第4款規定之情事

者，應廢止其資格，領受之獎座及獎狀應予追繳。

三、獲獎人員倘涉說明二相關情事，應由其主管機關(單位)函

報教育部撤銷或廢止其獲獎資格，相關程序如下：

(一)各主管機關(單位)轄屬獲獎人員倘涉相關情事或疑義

時，應主動通報教育部，並依相關程序調查其涉消極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106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2/16 12: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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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之事實。

(二)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略以，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

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，除通知處分相對人陳

述意見，或舉行聽證者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

見之機會。爰主管機關(單位)轄屬獲獎人員其消極條件

之事實認定及調查結果函報教育部撤銷或廢止前，應依

前開規定函知處分相對人於一定期限內提出事證或敘明

理由等相關意見，如逾期限未提出意見，或所述意見經

審閱後仍不可採者，則依本要點規定併同調查結果函報

教育部撤銷或廢止其獲獎資格。

(三)教育部接獲函報公文核定後，將依程序撤銷或廢止其獲

獎資格，並於「良師興國」網站公告之獲獎名單中移除

該師名單；主管機關(單位)協助追繳處分相對人領受之

獎座及獎狀。

四、請貴校(園)積極配合辦理，隨函檢附本要點1份，或逕至教

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）下

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(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

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

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
47


